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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各種印鑑，確保用印之適當，以維護本校之權益，並促

進校內各單位之印鑑管理標準化，特訂定｢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印鑑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校各單位因業務需要申請印鑑鐫刻、換發、保管及報銷之

處理。 

第三條 印章分類：       

一、 第一類：代表學校身分在政府機構登記之印章，如：教育部製發 

登記之印信(關防)及小官章。 

二、 第二類：依各單位依業務用印需要而例行使用之各式印鑑章，如 

校長私章、校長中文簽名章、校長英文簽名章、學校名

木頭章及學校鋼印等。 

三、 第三類：金融機構往來登記之印章。 

四、 第四類：依學校組織規程設立之單位章。 

第四條 印鑑鐫刻作業： 

一、 第一類印鑑，應依總統公布「印信條例」及行政院「印信製發啟 

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之規定，填具請製發印信申請

表，逐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二、 第二類及第三類印鑑，各單位需申請鐫刻印鑑時，應填具本校 

「印鑑製發(換發)或補發申請表」，註明申請印鑑之用途、樣式

及正當理由，並完成申請表之簽核流程後辦理刻印。 

三、 第四類印鑑，由權責單位提出申請，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後辦理刻 

印。 

四、 各單位印鑑刻製完成時，應於本校「印鑑管理清冊」上建立印模 

式樣，並由秘書暨公關室留存。 

五、 印鑑之字體應明顯易辨，如刻製後之印鑑不合理想，須重新刻製。 

第五條 印鑑保管： 

一、 各類印鑑保管人員如下： 

(一) 第一類印鑑與第二類印鑑由秘書暨公關室專責保管，依本校 

用印申請流程執行蓋印。 

(二) 第三類印鑑用於保管箱、開立支票及金融機構往來使用，由 

各權責人員保管及執行用印。 

(三) 第四類印鑑由各單位主管指定專人保管及執行蓋印。 

 

 



二、 印鑑保管人應依學校規定妥善保管及用印，若有違規使用或保管 

不當遭冒用印致使學校遭受損失，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如涉

及侵權行為亦應負法律責任。 

三、 印鑑應放置固定安全之處所，不得隨意放置任人取用；印鑑保管 

人差假時，應將印鑑交由指定代理人代為保管，代理期間之用印

記錄應於代理結束後交印鑑保管人覆核有無不當用印處。 

四、 印鑑保管人如因職務調動或離職，其所保管之印鑑必須列入移交 

清冊，辦妥移交手續，將所保管之印信移交指定之接管人。 

第六條 印鑑報銷： 

一、 印鑑報銷由秘書暨公關室統一造冊，敘明報銷印鑑名稱、原因等， 

經校長核准後，將原印鑑截角，並拓印造冊，由秘書暨公關室統

一註銷。 

二、 印鑑保管人因下列因素，須報銷並重新刻製印鑑時，應填寫「印 

鑑銷毀簽核申請書」，敘明報銷印鑑名稱、報銷原因等，經校長

核准後，連同擬報銷之印鑑，送交秘書暨公關室，辦理統一註銷。 

(1)學校組織或人事異動致原印鑑已不符現況使用。 

(2)保管人遺失印鑑。 

(3)印鑑因使用次數頻繁而致字跡不明、脫落或有毀損者。 

(4)因業務或工作上需要換新。 

第七條 除教育部頒發之印鑑（關防及校長職章），於製發、換發及繳銷印鑑時，

須依「印信條例」、「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辦

理外，其餘各類印鑑之申請及報銷，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各類文件蓋用本校第一、二類印信，除有特殊規定外，一律應填具「印

信管理使用申請單」，由單位主管簽核後，經主任秘書核准後始得用印，

「印信管理使用申請單」由秘書暨公關室存留備查。 

第九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